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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 0784 民初
608号

林国荣、浙江
金华林氏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 本 院 受
理原告浙江远想众
福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林 国 荣 、
浙 江 金 华 林 氏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由 于 被 告 林 国
荣 、浙 江 金 华 林 氏
网 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下 落 不 明 ，无 法
直 接 送 达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应
诉 通 知 书 、起 诉
状 、证 据 副 本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诉 讼
举 证 通 知 书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表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风 险 诉 讼
提 示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组
成 告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60 日 ，
即 视 为 送 达 。 诉
论 请 求 为: 1、 由
被 告 一 支 付 剩 余
购 车 款 80000 元 及
违 约 金 11200 元 ，
共计 91200 元(违约
金 依 约 按 月 利 率
2% 自 2019 年 5 月
10 日 起 暂 算 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此后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 2、由被告
二对上述款项承担
连带责任; 3、由二
被 告 支 付 律 师 费
3000 元; 4、本 案 诉
讼费用由二被告承
担。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并 定 于 举 证
期满后 2020 年 6 月
22 日 15 时 20 分 在
本院第 6 审判庭开
庭 审 理 ，逾 期 不 到
庭 ，本 院 将 依 法 作
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784 民初
697 号

程玲飞、胡苏
银、朱花萍、卢灵
窕 : 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凌然与被告程玲
飞、王荣、胡苏银、
朱 花 萍 、卢 灵 窕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 达 开 庭 传 票 、起
诉 状 和 证 据 副 本 、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自本公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 后 的 十 五 日 ，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三十日。开庭
审 理 日 期 为 2020
年 7 月 14 日 8 时 40
分 ，开 庭 地 点 为 本
院 8 号 法 庭 ( 东 门
四 楼),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为 张 丽 英 、陈
飞 和 、赵 洁 波 。 逾
期 不 来 应 诉 ，本 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 渐 0726 民
初 6758 号

陈惠笑 : 本 院
受理原告于积平与
被告陈惠笑买卖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二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758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 如 下: 由 被 告 陈
惠笑支付原告于积
平 货 款 人 民 币
18792 元，并支付逾
期利息(以 18792 元
为 基 数 ，自 2019 年
11 月 21 日 起 至 生
效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按照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
限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付清。本案
受 理 费 270 元 ，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920 元 ，由 被 告 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709号

周加强：本院受
理原告郑鹏与被告
周加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終
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726 民初 670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由被告周加强归还
原告郑鹏借款人民市
29600元，并支付利息
(以 29600 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6%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至
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
之日止)，展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本案受理费540元，公
告 费 650 元 ，合 计
119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渐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219号

蒋一鸣：本院受
理原告洪流与被告
蒋一鸣民间借货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726 民初 621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蒋一鸣
归还原告洪流借款
93000 元并支付利息
(以 93000 元为基数，
按 照 月 利 率 1% 从
2018 年 6 月 6 日起计
算至生效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本案受理
费 2458 元 ，公 告 费
650元，合计3108元，
由被告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渐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221号

蒋一鸣：本院受
理原告洪流与被告
蒋一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726 民初 6221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蒋一鸣
归还原告洪流借款
7000元，并支付利息
(以 70000 元为基数，
按 照 月 利 率 1% 从
2018 年 6 月 6 日起计
算至生效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限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付清。本案受理
费 1830 元 ，公 告 费
650元，合计2480元，
由被告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渐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6276号

张英姿:本院受
理原告吴建伟与被
告张英姿离婚纠纷
一 案 ，已 经 审 理 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726 民初 6276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驳回原告吴建伟要
求与被告张英姿离婚
的诉讼请求。本案受
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950 元，
由原告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8 破 1号
之一

2019 年 12 月
31 目，本院根据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支
行的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贝爱达电瓷电
器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
经查，浙江贝爱达电
瓷电器制造有限责
任公司可供清偿财
产为 8107.53 元，发
生 破 产 费 用 8114
元，资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
十三条第四款、第
一百零七条第一款
之规定，本院于2020
年 3 月 13 日裁定宣
告浙江贝爱达电瓷
电器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破产并终结浙
江贝爱达电瓷电器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破产程序。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10破9号

本院根据台州
市速凯自动化设备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截
定受理台州环平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环平公司)破产清
算 一 案 ，并 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指定浙
江榴岛律师事务所
为环平公司管理人，
环平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 2020 年 5 月 11
目前向环平公司管
理人(通讯地址:浙江
省玉环市玉城街道
长兴路 191 号;浙江
榴岛律师事务所，邮
政编码: 317600; 联
系电话:15088965665
或 15988902338; 联
系人:张金谷、陈长
辉)申报债权，书面
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
附利息的债权自破
产申请受理时起停
止计息。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环平公司
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环平
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上午 10
时在合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第十六审判
庭 召 开 第 一 次 债
权 人 会 议 。 依 法
申 报 情 权 的 情 权
人 有 权 参 加 债 权
人 会 议 。 参 加 会
议 的 债 权 人 系 法
人 或 其 他 组 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
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
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爱萍：本院受
理原告吴月明与你
高婚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住址不 详 ，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论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开 庭
传 票 、应 诉 通 知
书 及 举 证 通 如
书 。 原 告 要 求 判
令 原 告 吴 月 明 与
被 告 郑 爱 萍 离
婚 。 本 案 定 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
9 时 00 分 在 本 院
第 十 一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举证期限至2020
年 6 月 19 日止。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8破 2号
之一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院根据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衢州支
行的申请，裁定受理
浙江电瓷厂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截止 2020 年 3
月13日，浙江电瓷厂
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人接管该公司银行
存 款 28683.75
元.2020年3月13日
召开了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经浙江电瓷
厂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人审查，初步认定
对浙江电瓷厂有限
责任公司享有债权
的债权人债权总额
合 计 125452569.23
元。本院认为，根据
查明的事实，浙江电
瓷厂有限责任公司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并且资产已不足以
清偿其全部债务，已
经符合破产条件，应
当依法宣告破产。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0年
3 月 13 日截定宣告
浙江电瓷厂有限责
任公司破产。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
8843号

台州市优狐电
动车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台州市奋
力达汽摩配件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台
州市金狐车业有限
公司、台州市优狐电
动车有限公司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
公司未在注册登记
地经营去向未明，且
又无指定他人代收
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本院（2019）
浙1004民初8843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台
州市金狐车业有限
公司、你公司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付原告
货款人民币 112120
元及自2019年12月
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以 及 诉 讼 保 全 费
1080 元。案件受理
费 2550 元，公告费
560 元，共计人民币
3110元，由被告台州
市金狐车业有限公
司、你公司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0825民初
4685号

浙江瑞风服饰
有限公司、戴美菊：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方大织带有限公司
诉浙江瑞风服饰有
限公司、戴美菊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原
告诉请要求两被告
支付货款236836.26
元，并支付并支付从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按年息
6%计算的利息。本
案诉讼费用由两被
告负担。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并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龙游县人民法
院小南海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若无
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参加诉讼，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
年3月13日第11版
仲裁公告中(2019）杭
仲字第 431 号应为
(2019）杭仲(萧）字第
431号。特此更正。


